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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控绿产（青海）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一、 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 召开情况 

北控绿产（青海）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7月 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二）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议案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修订内容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中共中央

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

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修订对照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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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规定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北控绿产(青海)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

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要求,建立中国特色现

代国有企业制度,规范公司的组

织和行为,保护出资人、公司和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北控绿产

(青海)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国有资产法》、《中国共产党章

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

他有关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章程。公司章程系规范公

司组织与行为的法律文件,对于

出资人、公司、党支部委员会成

员、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

员具有约束力。 

新增部分 

第二条、第三条新增加条款，原第二条及之后条款序号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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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为党组织正

常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党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企业管

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管理费中列支。 

第三条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实行民

主管理。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公司为工会组织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第五章 党的支部委员会（新增章节，在第四章股东和股东大会后增

加一章，原第五章及之后章节、条款序号顺延 

第五章 党的支部委员会 

第九十八条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北控绿产（青海）新能源股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党支部委员会应设立纪律检查委员。党支部书记

一般由本单位负责人担任，也可以由本单位其它负责人担任。符合

条件的党支部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

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依照有关

规定和程序进入党支部委员会。 

公司党支部的书记、副书记、委员的职数按上级党委批复设置,经选

举产生。党员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委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任命党

支部书记、副书记。 

第九十九条 公司党支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支部

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落实八项基本任务的基础上，结合

实际重点承担“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的党支部，保证监督党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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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按规定参与

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服务改革发展，凝聚职工群众、建设企业文

化，创造一流业绩。”的任务。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是 √否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

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是为了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对公司经营有积

极的影响。   

 

四、 备查文件 

《北控绿产（青海）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董事会决议》 

 

 

 

 

北控绿产（青海）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7月 10日 


